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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1]第 5-10030号 

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核意见 

我们对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广东

万顺金辉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广东万顺金辉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核报告的“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

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关于广东

万顺金辉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关于广东万顺金辉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报告过程。 

http://www.daxin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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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广东万顺金辉业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发表意见。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上述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二）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

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连伟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文桂平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http://www.daxin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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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万顺金辉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合作基本情况 

2018年 11月 30日，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人民币 3,500.00 万元与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四位合作方共同投资设

立控股子公司广东万顺金辉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金辉业”）从事智能光控节能玻

璃等产品市场拓展。 

同日，公司与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万顺金辉业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取得了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万顺金辉业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 3,5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一共认缴 1,5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承诺如下： 

（一）万顺金辉业 2019年度-2021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孰低为准，以下简称“承

诺净利润”）应当分别不低于：2019年度 500万元、2020年度 800万元、2021年度 1200万元。 

（二）2022 年后，公司可根据万顺金辉业的业绩实现情况购买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

鹏辉先生、李楠先生持有的万顺金辉业股权，具体届时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如万顺金辉业超额实现（一）约定的承诺净利润，则万顺金辉业可将超额实现部分的

50%作为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的奖励，该等奖励在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并公告披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兑现，税费由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

自负。 

（四）如万顺金辉业未实现（一）约定的承诺净利润，则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

生、李楠先生应将未实现部分以股权方式无偿补偿给公司，即将其所持万顺金辉业股权按当年未实

现之净利润金额无偿转让给公司，该等补偿在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并公告披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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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1]第 5-10086号），

万顺金辉业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3,261,826.92 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330,775.37 元，根据孰低概念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41.63%，未完成业绩承诺金额为

11,330,775.37元,未达到相应年度业绩承诺水平。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原因 

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市场环境、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万顺金辉业 2020

年未实现其业绩承诺数，具体原因如下： 

（一）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遭受严峻的考验，员工返岗、物流运输等在

一段时间受到限制，上下游产业链滞后复工，市场需求受影响，上述因素对万顺金辉业 2020 年经

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二）万顺金辉业主要原材料玻璃片材从 2020年 3月至年底持续涨价，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

了成本上升。 

万顺金辉业 2020年虽未达到业绩承诺水平，但经团队努力，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440,872.33

元，同比增长 448.10%，并成功将智能光控节能玻璃等节能产品推广应用于亚青会主场馆、游泳跳

水馆等建设项目。公司与合作方后续将继续加大市场开发拓展力度、整合营销服务渠道，充分发挥

产品在亚青会场馆应用的示范效应，做好宣传、推广工作，争取在城市公共建筑应用市场取得更大

突破，为万顺金辉业未来业绩提升提供保障。 

五、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一）根据业绩承诺，2020 年度，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应补偿

给公司的万顺金辉业股权数量如下： 

个人补偿股权数=万顺金辉业未实现之净利润金额×个人认缴出资额/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

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认缴出资额合计 

罗燕虹女士补偿股权数 

=11,330,775.37×6,500,000/15,000,000 

=4,910,002.66（元注册资本） 

黄进盛先生补偿股权数 

=11,330,775.37×4,000,000/15,000,000 

=3,021,540.10（元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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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鹏辉先补偿股权数 

=11,330,775.37×2,500,000/15,000,000 

=1,888,462.56（元注册资本） 

李楠先生补偿股权数 

=11,330,775.37×2,000,000/15,000,000 

=1,510,770.05（元注册资本） 

（二）2019 年度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业绩补偿尚未完成，2019

年度、2020 年度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合计应补偿给公司的万顺金辉

业股权数量如下： 

单位：元 

股东 
个人认缴万顺金辉业

出资额 
2019年 

应补偿股权数 

2020年 

应补偿股权数 

2019-2020年合计应

补偿股权数（以持有股

权数为限） 

罗燕虹女士 6,500,000.00 3,396,233.40 4,910,002.66 6,500,000.00 

黄进盛先生 4,000,000.00 2,089,989.79 3,021,540.10 4,000,000.00 

蒋鹏辉先生 2,500,000.00 1,306,243.62 1,888,462.56 2,500,000.00 

李楠先生 2,000,000.00 1,044,994.89 1,510,770.05 2,000,000.00 

合计 15,000,000.00 7,837,461.70 11,330,775.37 15,000,000.00 

 

鉴于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尚未对万顺金辉业认缴的注册资本出资

完毕（根据《投资合作协议》，应在万顺金辉业成立 3年内，即 2021年 12月 10日前完成出资），

且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持有的万顺金辉业股权因涉诉而处于司法冻结状态，罗燕虹女士、黄进

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提出将与公司进一步商议业绩补偿方案。考虑到合作设立万顺金辉

业系为了布局节能膜市场，为了与业绩承诺方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努力推动智能光控节

能玻璃的市场普及，公司将与罗燕虹女士、黄进盛先生、蒋鹏辉先生、李楠先生就业绩承诺补偿进

行妥善协商。 

 

特此说明。 

 

                                             汕头万顺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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